合肥市瑶海区城管局权力运行监管细则

根据 《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合肥市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动态调整和权力运行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为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结合实际工作，现制定区城管局权力运行监管细则如下：
一、行政处罚类
1、运行流程：（1）立案阶段责任：城管部门发现责任人涉嫌违法的案件，应予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阶段责任：城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申辩。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3）审查阶段责任：城管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符合群众公议条件的举行公议。（4）告知阶段：城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符合听证条件的）等权利。（5）决定阶段责任：城管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城市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7日内送达当事人。（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以依法采取加处罚款、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措施。（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2、责任部门和人员：区城管局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法制科负责人、办案单位负责人、案件承办人。
3、相对人权利及监督投诉：（1）申请行政复议：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向人民法院起诉：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投诉举报电话为0551-64420309
二、行政许可类
1、运行流程：（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2）审查阶段责任：依法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提出预审意见。（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行政许可的决定（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审批文件，信息公开。（5）事后监管责任：通过检查加强事后监管，对未办审批手续擅自张贴宣传品等行为作出处理。（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2、责任部门和人员：区城管局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行政审批科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3、相对人权利及监督投诉：（1）申请行政复议：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向人民法院起诉：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投诉举报电话为0551-64420309
三、行政强制类
1、运行流程：(1)准备阶段：实施前须向行政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当场实施的需24小时内补办），通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证人到场）。（2）实施阶段：出示执法证件，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3）事后阶段：对查封、扣押的物品、场所依法作出解除、延长、移送、销毁、拍卖、变卖等决定并实施。（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2、责任部门和人员：区城管局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法制科负责人、办案单位负责人、案件承办人。
3、相对人权利及监督投诉：（1）申请行政复议：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向人民法院起诉：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投诉举报电话为0551-64420309
[bookmark: _GoBack]四、其他权利类
1、运行流程：（1）在办理时，应对申报材料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审查。（2）应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要求。         （3）应当加强事后监管，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2、责任部门和人员：区城管局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相关科室负责人、具体承办人
3、相对人权利及监督投诉：（1）申请行政复议：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向人民法院起诉：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投诉举报电话为0551-64420309


